宁夏回族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
行政执法考核监督办法（试行）

第1条 为了加强药品行政执法监督，落实执法责任，提高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依法监管本部门行政执法人员的能力和水平，结合全区药品监督管理行政执法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2条  行政执法考核监督应当遵守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公正对待、客观评价行政执法人员的行政执法行为。考核监督的过程和结果应当以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
第3条 鼓励执法人员对其实施的执法行为进行自查自纠。
第4条 行政执法考核监督应当以药品监督管理局岗位职责与工作规程为标准。考核监督结果作为年度考核的一项内容。
第5条 行政执法考核监督应当运用信息化手段，提高考核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第6条 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成立行政执法责任制领导小组（简称领导小组），负责考核监督、执法责任追究工作的组织领导。
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称办公室）设在政策法规处，由相关部门人员组成。

第7条 政策法规处负责考核监督、执法责任追究的组织协调、监督检查工作。
（一）组织制定考核监督工作方案；
（二）组织实施日常评议、重点考核；
（三）向领导小组报告考核监督情况；
（四）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有关工作。
第8条 行政执法考核监督的对象是行使行政检查、行政许可、行政处罚、行政复议等执法行为及其他行政管理工作的执法人员。 
第9条 行政执法考核监督的主要内容是：
（一）行政执法人员履行岗位职责情况，包括行政执法的主体资格是否符合规定，行政执法行为是否符合执法权限，适用执法依据是否规范，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行政执法决定的内容是否合法、适当等；
（二）行政执法行为引起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结果；
（三）行政执法案卷质量；
（四）履行行政管理职责情况；
（五）其他考核监督内容。
第10条 行政执法考核监督采取内部评议和外部评议相结合的方法。内部评议包括日常考核监督与重点考核监督。 
第11条 日常考核监督实行个人考核监督与组织考核监督相结合。
个人考核监督由行政执法人员对照岗位职责与工作规程进行自我评价，提交年度考核监督总结报告。
组织考核监督由执法人员所在处室对执法人员的执法工作进行考核监督。
第12条 重点考核监督是指对确定的执法岗位或执法人员进行的不定期考核监督。重点考核监督的内容：
（一）根据局工作安排确定的部分执法岗位或人员；
（二）日常考核监督发现问题的执法岗位或人员；
（三）外部评议发现问题的执法岗位或人员；
（四）领导小组认为其他需要重点考核的情形。 
第13条  重点考核监督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确定考核监督的执法岗位或人员；
（二）制定考核监督方案；
（三）办公室及相关部门人员具体实施考核监督，提交考核监督意见报领导小组审核；
（四）公布考核监督结果。
第14条  重点考核监督可以采取听取汇报、开座谈会或者个别谈话、评查行政执法案卷等方式。
第15条  评议可以采用召开行政相对人座谈会、发放评议卡、设置意见箱、开通评议电话、聘请评议监督员、举行民意测验等方式。
外部评议情况应当及时报告领导小组，并作为最终考核意见的重要根据。

第16条 日常考核监督发现的行政执法问题，由部门负责人督促责任人员及时纠正。
第17条 [bookmark: _GoBack]考核中发现应当追究行政执法责任的，依照《宁夏回族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条例》处理。
第18条 行政执法考核监督与机关公务员年度考核、党风廉政建设考核有机结合，对表现突出、成绩优秀的行政执法部门或执法人员予以表彰与奖励。
第19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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